
3月15日是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无锡发布2024年十大消费维权典型案
例。这一年，无锡全市各行政主管部门、各级消保委组织，大力营造放心消费
氛围，不断优化提升消费环境，共筑满意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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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溪区日式烧肉餐饮店经
营污秽不洁食品案

案例介绍
2024 年 1 月，梁溪区日式烧肉

餐饮店将客人食用过的泡菜回收至
储存泡菜的餐盒中，通过二次分餐
再次提供给其他消费者。此外，当
事人在购进泡菜时，未查验产品合
格证明。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
十三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六项
的规定。梁溪区市场监管局对当事
人作出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132 元，
并处罚款 50,000 元的行政处罚。

典型意义
餐饮店回收顾客食用过的泡菜

二次售卖，严重违反《食品安全法》，
侵害消费者权益，冲击公众对食品
安全的信任。此案例给餐饮行业敲
响警钟。企业应视食品安全为生命
线，强化自律，摒弃侥幸与不当逐
利，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从
原料采购查验到食品上桌，各环节
严格依法执行，避免因违规遭受法
律严惩。

锡山区安镇街道淮海便利店
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草制品案

案例介绍
2024 年 9月，无锡市锡山区安

镇街道锡沪路淮海便利店向未成年
人刘某销售了 1 包利群（硬长嘴）香
烟，且在销售过程中未要求刘某出
示身份证件。当事人的这一行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
保护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
无锡市烟草专卖局据此对当事人作
出处罚决定：责令其立即整改违法
行为，确保今后不再向未成年人销
售卷烟；同时，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罚款 1000 元。

典型意义
近年来，市烟草专卖局持续强

化向未成年人售烟行为的监管力
度，不断加强与公安、检察院、法院、
市场监管等部门的横向协作，实现
信息互通、监管互补。该案件也是
近年来无锡市烟草专卖局锡山区局
首起由其他执法部门移交案源，最
终认定为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违法案
件。这一案例充分凸显了多部门联
合执法、共享共治在打击此类违法
行为中的有效性与重要性。

崔某等14名犯罪嫌疑人生
产、销售假冒猫粮案

案例介绍
2024 年，无锡市公安局食药环

支队协同新吴分局依据群众举报，成
功破获一起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
猫粮的案件。警方在外省多地展开
行动，抓获崔某等 14 名犯罪嫌疑人，
捣毁猫粮及包材制假窝点 3 处、生产
线 2 条，端掉销售仓储窝点6处，查
获侵权假冒猫粮 20 余吨，以及大量
制假设备、原料和包装材料，涉案金
额高达 1500 余万元。目前，11 名案
犯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刑期从 6 个
月至 5 年 6 个月不等。

典型意义
注册商标是商标权利人对其商

标享有专用权的法律基础，也是维
护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权益的重
要保障。无锡市公安局始终秉持保
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理念，接群众
举报后深入排查涉假犯罪线索，组
织力量开展破案攻坚，一举摧毁该
假冒侵权猫粮销售网络，切断制售
假犯罪产业链条，有力保护消费者
与品牌企业的合法权益。

陈玉涛诉张鑫隐瞒重大事故
车实情二手车买卖欺诈案

案例介绍
2024 年 2月，陈玉涛与张鑫达

成高尔夫 R 小型轿车的二手车交
易，双方约定车款总计 56000 元。
张鑫向陈玉涛承诺，该二手车“无
水泡、无火烧、无重大事故，结构性
无损伤（四梁六柱完好）”。交易完
成后，陈玉涛委托专业机构对车辆
是否为重大事故车进行鉴定，鉴定
结果显示，该车确属重大事故车。
惠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张鑫
在此次二手车售卖过程中存在欺诈
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第 55 条的规定。据
此，法院判令张鑫退还陈玉涛购车
款 56000 元，并按照法律规定支付
三倍赔偿款，共计 168000 元。

典型意义
本案中二手车卖家张鑫故意隐

瞒车辆曾发生重大事故关键信息，
其行为构成欺诈，严重损害了消费
者陈玉涛的合法权益。通过本案可
以提高消费者的法律意识及维权意
识，亦可警示二手车市场从业者必
须遵守诚信经营原则，杜绝通过隐
瞒、欺骗等不正当手段牟取利益；也
将推动二手车市场朝着规范化方向
发展，促使卖家主动履行车辆信息
告知义务，提升市场透明度，营造更
加公平、公正、诚信的交易环境。

江阴市花味（江苏）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江阴虹桥南路
分公司强制购买炭火侵害
消费者权益案

案例介绍
2024 年 5月，江阴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接到消费者投诉举报，称其
在当事人店内用餐事时，该店将炭
火设置成必点项，收费 8元。经调
查，该店提供扫码小程序点单与纸
质菜单由服务员协助下单两种方
式。店内“炭火”收费为 8 元 / 桌，
在告示牌以及纸质菜单上均清晰标
注了价格及相关提示。但当消费者
点选烤肉菜品时，点单小程序系统
会自动勾选“炭火”，若不勾选则无
法提交订单。该店强制消费者购买
炭火方能下单的行为，侵犯了消费
者的自主选择权。依据《侵害消费
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十五条规
定，江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该店
作出责令改正，并处罚款 3000 元

的行政处罚决定。
典型意义
在此案例中，商家借助点单系

统这类技术手段，强制消费者购买
“炭火”商品，此行为明显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中关于消费者自主选择权的规
定。江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该案
件的处理，为广大商家敲响警钟，警
示其必须规范自身经营行为，切实
尊重消费者权益，杜绝借助技术手
段进行变相强制消费，进而营造健
康、有序、公平的市场消费环境。

唯亭酒店有限公司在标价
之外加价提供服务案

案例介绍
2024 年 12 月，无锡市唯亭酒

店有限公司要求通过网络平台成功
预订房间的消费者，需进行退单，或
者每晚额外加价 100 元，才予以安
排入住。梁溪区市场监管局经现场
核查，确认当事人存在上述行为，且
当事人已退还消费者预付款。当事
人此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
格法》第四十二条。鉴于当事人系
首次违法，且积极改正违法行为，并
对消费者损失进行了赔偿，梁溪区
市场监管局对当事人从轻作出行政
处罚，罚款 1000 元。

典型意义
在本案中，商家单方面要求消

费者退单或加价的行为，严重侵犯
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明码标价
是经营者给予消费者的基本承诺，
也是消费者挑选商品或服务的关键
依据。全市酒店、宾馆行业的经营
者务必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秉
持公开、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自
觉增强社会责任感，加强行业自律，
依法依规开展经营活动，共同维护
无锡的旅游形象。

高保军等人生产、销售不符
合安全标准食品民事公益
诉讼案

案例介绍
2021年 2月至4月，高保军、张

海波、戴秀明及虞友华等人，先后三
次从奶牛养殖场盗出 14头未进行

“布鲁氏菌病”“牛结核病”检验检
疫、存在高度患病风险的奶牛。随
后，通过桑伟高将这些奶牛出售给
游家华，获赃款 286,660元。游家
华在明知这些奶牛无检疫合格证
明，且未佩戴农业部规定的畜禽标

识的情况下，依然选择购买并屠宰
销售。2022年10月，无锡市人民检
察院就该事件向无锡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检察机关诉
请高保军、桑伟高、游家华共同支付
惩罚性赔偿金 2,866,600 元；张海
波、虞友华、戴秀明分别在 651,
000 元、2,215,600 元、651,000 元
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并要求上述
人员在省级媒体或平台上公开赔礼
道歉。2023年 4 月，江苏省无锡市
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支持检察机关的
全部诉讼请求。游家华不服一审判
决，提起上诉。2024 年 2 月，江苏
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游家华仍不服判决结果，
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24
年 8 月，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游
家华的再审申请。截至目前，案件
执行已到位 1,077,432 元。

典型意义
侵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

益的情形，不仅涵盖实际造成消费
者身体健康损害的情况，还包括对
消费者身体健康构成重大损害风险
的行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
讼，旨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同时具
备遏制和预防公益损害发生的重要
功能。在此案中，检察机关针对具
有重大食品安全风险的行为提起民
事公益诉讼，有力地遏制了食品安
全违法行为，切实保障了消费者的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这一案例为
相关从业者敲响了警钟，彰显了法
律对食品安全领域违法行为的严厉
惩处，有助于规范市场秩序，保障公
众食品安全。

江苏永辉超市有限公司无锡
政和大道分公司生产经营标
注虚假生产日期食品案

案例介绍
2024 年3月25日，惠山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依据举报线
索，对江苏永辉超市有限公司无锡
政和大道分公司展开现场检查。在
烘焙柜台的垃圾桶内，执法人员发
现多张标注“生产日期：2024 年 3
月 24 日”的产品标签。通过现场提
取该超市的监控视频，进一步查明
当事人烘焙区存在将前一日烘焙类
食品的旧标签撕下，张贴当日标签
的行为。当事人的这一行为，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三十四条第（十）项的规定。惠山区
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行政
处罚，包括罚款 5 万元，并没收违法

所得 36.5 元 。
典型意义
商家通过更换生产日期标签，

刻意掩盖食品的真实信息，违反《食
品安全法》相关规定，属于欺诈消费
者的不诚信行为，极大地损害了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市场监管部门迅
速开展查处工作并作出处罚，充分
彰显了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零容
忍”的坚决态度。这不仅强化了企
业的主体责任，也警示广大食品经
营者，务必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切实
保障食品安全，坚持诚信经营，维护
市场的健康秩序。

绝味鸭脖（马山店）销售卤菜
未去皮称重“缺斤少两”案

案例介绍
2024 年11月，滨湖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执法人员在对绝味鸭脖（马山
店）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一单在售
食品的实际量与贸易结算量并不相
符。经调查，该店用于贸易结算的电
子秤计量准确无误，但在销售鸭脖、
凤爪等零售称重商品时，未去除包装
材料（纸袋、塑料袋）的重量。经核
算，商品实际重量值与结算重量值之
差分别为 12 克（鸭脖，单价 96 元 /
千克）、4 克（凤爪，单价 132 元 / 千
克），这一差值超过了《零售商品称重
计量监督管理办法》附表1中规定的
负偏差。滨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
据《商品量计量违法行为处罚规定》
的相关条款，对当事人的上述违法行
为处以 2000 元罚款。

典型意义
计量准确是市场交易公平公正

的基础保障，关乎消费者切身利益
与市场经营秩序的稳定。对这类看
似微小却频发的计量违规行为予以
惩处，能够有效遏制商家的不诚信
经营苗头，防止其形成不良风气，维
护消费者对市场交易的信任。只有
持续强化计量监管力度，精准打击
此类违规行为，才能营造规范有序
的市场环境，推动市场健康、良性发
展，让消费者在购物过程中切实感
受到公平与安心 。

陆苹销售猪肉掺杂碎骨
欺诈消费者案

案例介绍
2024 年12月，梁溪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接到消费者投诉，称其在批
发市场经营户陆苹处购买猪脚和筒
骨时，被掺杂了其他碎骨，要求退还
掺入碎骨的费用。执法人员向商家
初步了解情况时，商家矢口否认存
在该问题。后执法人员通过调取监
控视频发现，商家在分切消费者选
定的猪骨、猪肉过程中，多次将其他
碎骨掺入其中。经营者的上述行为
违反了《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
办法》的相关规定，属于欺诈消费者
的行为。梁溪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责
令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依法赔
偿消费者损失。依据《侵害消费者
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十六条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的
规定，对商家处以 10000 元罚款，
并将该商户的违法行为通报给市场
管理方。

典型意义
民生之事无小事。监管部门对

商家的严惩强化了市场交易规则，
促使商家诚信经营，保障交易公平
公正。此案例也增强了消费者的维
权信心与意识，更关注商品质量与
交易公平。同时警示商家违背诚信
经营原则必受严惩，促使从业者提
升自律意识，营造健康诚信的经营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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